附件9
经营场所备案申请表

	□ 基本信息（必填项）

	企业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□ 新设经营场所

	经营场所

备案信息1
	地址
	

	
	负责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经营场所

备案信息2
	地址
	

	
	负责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若需备案多个经营场所，可自行调整格式续写。

	□ 变动经营场所

	经营场所

备案信息1
	编号
	

	
	地址
	

	
	负责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经营场所

备案信息2
	编号
	

	
	地址
	

	
	负责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若需变动多个经营场所备案信息的，可自行调整格式续写。

	□ 取消经营场所

	经营场所

备案信息
	编号
	地址

	
	
	

	
	
	

	
	
	

	若需取消多个经营场所备案信息的，可自行调整格式续写。

	□ 指定代表/委托代理人（必填项）

	委托权限
	1、同意□不同意□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；

2、同意□不同意□修改企业自备文件的错误；

3、同意□不同意□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；

4、同意□不同意□领取营业执照和有关文书。

	固定电话
	
	移动电话
	

	（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复、影印件粘贴处）



	指定代表/委托代理人签字：

	□ 申请人承诺（必填项）

	本申请人和签字人承诺如下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：

（一）填报的信息及提交的材料真实、准确、有效、完整。

（二）已依法取得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使用权，申请登记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信息与实际一致，并对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的合法性、安全性负责。

（三）本申请人已了解并承诺符合韶关市“一照多址”登记条件和要求。

申请人签署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企业盖章（设立登记时无需加盖公章）

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填写说明
    1.企业设立登记同时备案经营场所的，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人为股东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人为董事会；市场主体成立后备案经营场所的，申请人为本企业。申请人为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字，申请人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由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签字，并加盖公章。

    2.同时申请多个经营场所新设备案的，每个经营场所均需按《韶关市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》要求提交相应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使用相关文件。

    3.变动经营场所是指已备案经营场所的负责人变化、实际地址不变表述文字变化。“经营场所备案信息栏”填写变动后的信息。联系电话变化的不单独办理变动备案。如经营场所本市内搬迁，需一并办理取消、新设经营场所备案。

4.经营场所编号按备案证明填写，该编号由登记机关业务系统自动生成且唯一，具体为001-999按顺序生成。经营场所变动备案的，编号不发生变化。

5.申请人对其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,并承担因隐瞒事实、提供虚假材料等行为引起的法律责任。




